证券代码：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2018-056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南昌吴中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南昌吴中产业升级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2、投资金额：人民币2.7亿元。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可能存在出资额不能按时、足额募集进而影响后续产业基金设立的风险。鉴于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亏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要核心医药产业的发展，提升医药产业的行业地位，有效整合外部资源，同时借助专业机构的管理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共享，以便尽快构建起集“药品生产、医疗机构及医疗器械为一体的医疗大健康产业链”的战略目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药产业投资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与江西金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西金控”）签署《南昌吴中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升级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或“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医药产业投资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2.7亿元。
（二）审批手续
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拟签署<南昌吴中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合作协议>》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次签署协议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其他
为提高后续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依据协议条款中的相关约定，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与合作各方（包括新增投资者）继续洽谈、确认、签署正式合伙人协议及其它相关协议”等各项后续工作，如后续相关事宜按规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按规定要求执行。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金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陈飞
注册资本：1000万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雅苑路196号江西金控大厦20楼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18日
营业期限：2012年09月18日——2022年09月19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资讯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凭证经营）
主要管理人员：
花荣斌（董事长)：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长江商学院EMBA。曾任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九江办事处党组书记兼任九江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先后在农业银行江西分行，南昌农商行，江西省联社，九江农商行担任领导职务。花荣斌金融从业经验非常丰富，资源整合、管理领导能力强，创新意识超前，作为江西省金控基金的牵头人，是未来的发展和运作强有力的保障。
何中(首席风控官）：中共党员，法学硕士，江西财大金融学在读博士。获得银行、证券、基金和期货行业的全部从业资格证书和CTP（国际财资管理师）证书。在银行、信托、证券等金融机构从事多年的投资银行和投资业务，项目营销和操作经验丰富。
陈飞（副总裁）：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西南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服务优秀先进个人。后任职交通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主要从事大型公司客户的投行类项目。陈飞具有扎实的金融知识，项目经验丰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和中级经济师资格，对项目具体落地执行力强。
龚兴波（法务总监)：2008年开始律师执业，有多年民商事诉讼、公司法务、项目商务谈判经验。2016年加盟上海市建纬（南昌）律师事务所成为南昌分所合伙人，领导律师团队与包括宝钢集团、中建一局在内的多个央企合作在江西省内开展PPP业务。在合同法律风险防范与处理、公司内部法律风险控制、项目法律架构设计安排等方面能够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
主要投资领域：管理基金产品类型涵盖城市发展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PE、VC型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结构（合伙人信息）：
	股东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江西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30.3
	23.03%

	江西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2.7
	20.27%

	江西五聚实业有限公司
	189
	18.9%

	深圳金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9
	18.9%

	南昌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189
	18.9%

	合计
	1000
	100%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18年6月30日，江西金控基金管理规模超500亿元（认缴规模500.27亿元，实缴260.96亿元），管理经验丰富，风控体系完善，是江西省基金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7年12月31日，江西金控总资产13,454,767.97元，净资产10,887,595.81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705.09万元，营业成本558.01万元，盈利147.08万元。（已经审计）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情况：江西金控为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号：【P1031633】）。
    与公司的关系：江西金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拟增持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主体
甲方：江苏吴中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颐
法定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方大道988号
乙方：江西金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飞
法定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雅苑路196号江西金控大厦20楼
（二）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南昌吴中产业升级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准）
2、基金形式：有限合伙制基金。
3、基金规模及出资情况：基金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其中，甲方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2.7亿，乙方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100万元，剩余基金份额由乙方负责募集并根据募资情况决定基金实际规模。基金出资人采取认缴出资制，具体视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逐步到位。
4、基金管理人：乙方
5、基金存续期：5年投资期+2年退出期，经全体合伙人会议通过可进行延期。
（三）基金的管理模式
1、乙方作为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基金日常事务工作；
2、投资决策方式
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为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由3名委员构成，甲乙双方均有权推荐一名委员。投委会采取一人一票制，拟投资项目须经过半数以上委员表决通过方可实施。
3、基金的费用
基金管理费、托管费（若有）等费用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合伙协议等相关协议为准。
4、收益分配
基金存续期内收回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应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扣除费用后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四）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医药、大健康、大消费、智能制造等领域以及其他符合上市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项目。根据拟投项目的规模和期限等实际需求，可通过子基金等形式设立项目专项基金。
2、投资形式：股权、可转债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形式。
3、投资退出：投资退出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IPO、上市公司收购和第三方股权转让等方式。基金所投项目退出时，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拥有该项目的优先购买权。
（五）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若自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协商不成或未能协商时，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苏州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双方应继续履行双方所认可的本协议其它部分。
（六）其他
本协议为签署各方就相关原则问题的约定和陈述，具体条款以双方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效力，在双方签署后生效。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医药产业投资公司此次签署产业基金，旨在进一步推进公司在医疗大健康产业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引入市场化资本和外部资源，通过专业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实现优势互补，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利用产业基金的专业优势和风险控制能力，为公司储备和培养优质项目资源，有效过滤标的项目前期的各种潜在风险，推动公司积极稳健地并购整合及外延式扩张，实现持续、健康、快速成长。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升级发展基金预计对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揭示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可能存在出资额不能按时、足额募集进而影响后续产业基金设立的风险。
2、鉴于产业升级发展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亏损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产业升级发展基金的经营管理状况，加强投前风控论证和投后管理，切实降低投资风险。
公司将及时根据本项目未来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相关要求，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